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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：848 

議題研析 

一、 題目 

稅式支出評估相關問題之研析 

二、 所涉法律 

財政紀律法、納稅者權利保護法、預算法 

三、 探討研析 

(一) 依財政紀律法第 2條規定，稅式支出係指政府為達成經

濟、社會或其他特定政策目標，利用稅額扣抵、稅基減

免、成本費用加成減除、免稅項目、稅負遞延、優惠稅

率、關稅調降或其他具減稅效果之租稅優惠方式，使特

定對象獲得租稅利益之補貼。為免各項租稅優惠政策造

成政府稅收巨額損失，同法第 6條第 1項更進一步規定，

中央政府各級機關所提稅式支出法規，應確認未構成有

害租稅慣例，並盤點運用業務主管政策工具之情形及執

行結果，審慎評估延續或新增租稅優惠之必要性。若經

評估確有採行稅式支出之必要者，則依同條第 2 項規

定，應就稅式支出法規實施效益及成本、稅收損失金額、

財源籌措方式、實施年限、績效評估機制詳予研析，確

保其可行且具有效性。 

(二) 從上述可知，稅式支出評估是確保財政紀律的重要機

制，然而並不是所有的租稅優惠法案都確實落實稅式支

出評估作業。實務上經常法案已送進立法院審查，卻遲

遲不見稅式支出評估報告，委員審查法案時多半僅能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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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口頭質詢得到片面性的相關資訊，難以就整體性的影

響進行妥善的全方位審查，使得稅式支出評估機制淪為

形式，屢屢引發民眾對於租稅優惠措施的不當聯想，質

疑法案的通過是出於政策決定而非專業判斷，恐影響政

府財政政策威信，縱使行政機關於法案通過後再行提出

稅式支出評估報告，亦難以扭轉民眾負面想法。 

(三) 經查，現行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 6條第 2項雖規定，租

稅優惠之擬訂，應舉行公聽會並提出稅式支出評估，然

而似未明確要求行政機關應擬具完整之稅式支出評估報

告；財政紀律法亦似未明文要求行政機關於提出租稅優

惠法案時，應一併將稅式支出評估報告送至立法院。故

而縱使行政機關於法案通過後才公布稅式支出評估報

告，亦難以究其責任。依據政府權力分立的體制，應由

行政機關提前完成稅式支出評估報告，再由立法機關評

估通過該租稅優惠法案是否合宜，最後再由審計、監察

等單位進行監督，如此方能落實民眾對於政府財政紀律

之期待。 

四、 建議事項 

鑑於租稅優惠係政府犧牲稅收，對特定活動、對象

之間接補貼，因政府財政資源有限，租稅優惠之採行，

將對其他公共支出財源產生排擠效果，為健全財政，兼

顧整體經濟效益，允宜於相關法案提出前即應完成稅式

支出評估報告，以利立法監督。 

按財政紀律法之立法目的係為健全中央及地方政

府財政，貫徹零基預算精神，維持適度支出規模，嚴格

控制預算歲入歲出差短及公共債務餘額，謀求國家永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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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展，落實財政紀律，爰建議於該法中明文規定，行政

機關於提出租稅優惠法案時，應一併將完整之稅式支出

評估報告送至立法院，以利委員審查及質詢。另為利各

界瞭解租稅優惠法案之評估資訊，並督促業務主管機關

執行，亦應同時於特定之政府機關網站上公布，以落實

政府資訊公開，並減少民眾因資訊落差可能產生的負面

聯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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